
淮南市支持新能源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国家“双碳”目标，全面落实《关于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工信部联重装[2022]131号）、《安徽省加快内河绿色智能船舶与特色海洋工程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皖制造强省组[2024]3号）等文件精神，抢抓内河船舶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转型机遇，加快推进淮南新能源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政策。
一、鼓励科技创新
1.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统筹相关产业政策资金，用于研发经费、研发设备补助，鼓励符合条件的主体争创国家和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对企业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分别奖励最高50万元、20万元。对建成的中试平台，在省奖补的基础上，按设备购置费用的20%给予最高300万元补贴。（牵头单位：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工信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相关县区园区）
2.支持绿色动力技术应用。对我市船舶企业建造（改造）的甲醇、氢燃料新能源船舶，在整船交付使用并经审核后，给予制造（改造）金额5%的补助，其它动力新能源船舶给予制造（改造）金额3%的补助，每艘船最高100万元。（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配合单位：市工信局、市财政局、相关县区园区）
3.支持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引导我市船舶产业链企业聚焦甲醇动力、纯电池动力、氢燃料电池、LNG动力船舶以及船用新能源燃料发动机、电池管理系统、智能驾驶、智能机舱、远程运维系统等，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对纳入国家研发经费统计范围、上年度研发经费投入超过100万元、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3%的规上企业，按照研发投入给予0.5%补贴，最高50万元。对能够完成产业基础攻关任务项目，在省奖补的基础上，按设备投资额的20%给予奖补。（牵头单位：市科技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工信局、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县区园区）
4.培育壮大优质企业。对我市船舶产业链企业首次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最高奖励30万元。对新增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分别奖励最高100万元、50万元、10万元。对新认定的省级绿色工厂，最高奖励20万元。对新获批的国家级“5G全连接工厂”等相关领域试点示范、典型应用、优秀案例及解决方案等企业，最高奖励50万元。（牵头单位：市工信局、市科技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相关县区园区）
二、推动集群发展
5.支持企业快建快投。支持新能源船舶修造企业、新能源船舶核心系统企业、新能源船舶智能化企业等产业链核心企业，在项目立项、土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高效办理。鼓励新升规企业扩大投资，对设备产线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按设备投资额的20%予以奖补，超出2000万元以上部分，按设备投资额的30%予以奖补。对新招引入驻现代制造业产业园或独立选址的整船制造产业链协同配套企业，在合同约定时间内提前竣工并投产的，县区（园区）给予项目投产奖励。（牵头单位：市发改委、市工信局，配合单位：市自规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相关县区园区）
6.支持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建立“新能源船舶零部件－新能源船舶－新能源船舶后市场”产业链协同创新机制，鼓励企业牵头开展产业链协同创新，构建集群发展生态。对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按项目总投入的20%给予最高200万元奖补。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和优秀奖的分别奖励20万元、15 万元和10万元，获得安徽省专利金奖、银奖和优秀奖的分别给予10万元、8万元和5万元的奖励。（牵头单位：市工信局、市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相关县区园区）
7.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对实施船用甲醇、氢气、动力电池等绿色燃料生产企业，在项目建设阶段，相关部门按照程序积极配合办理，帮助落实绿电、生物质等要素资源。企业投产升规后，对当年营业收入超过亿元且不低于前2年年营业收入最高值的企业给予奖励：年营业收入在1亿元（含）-5亿元之间的企业，增速高于15%、20%、25%分别给予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奖励；年营业收入在5亿元（含）-10亿元之间的企业，增速高于15%、20%、25%分别给予20万元、30万元、40万元奖励；年营业收入在10亿元（含）以上的企业，增速高于15%、20%、25%分别给予40万元、60万元、80万元奖励。（牵头单位：市工信局，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相关县区园区）
三、强化产业配套
8.加强新能源船舶土地岸线配套。对在我市新建新能源造船企业、船用新能源加注站点及设施的企业，在岸线、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支持，按不低于基准地价70%且不低于土地实际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相关费用之和供应土地。（牵头单位：市自规局，配合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相关县区园区）
9.支持新能源船舶推广。新能源船舶自投运之日起3年内，免收市域内河航道船舶过闸费，优先享受船检、过闸、靠泊等服务。（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配合单位：相关县区园区）
10、鼓励引培一批内河航运企业。提升内河航运统一开放市场层级，积极引进头部航运企业入驻淮南，鼓励航运企业与新能源船舶制造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能源船舶运输产品。（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配合单位：市发改委、市商务局、相关县区园区）

11.培育新能源船舶航保服务业。发挥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作用，为新能源船舶提供船舶能源供应、应急航修、配件供应、应急救助、生活服务等一体化一站式服务。创新新能源供应和运营服务模式，对新能源船舶商贸服务企业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按租金的20%给予补贴。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相关县区园区）
12、加快建设淮河航运综合服务中心。高标准建设淮河（淮南）航运要素大市场，大力招引航运交易、信息咨询、金融保险、技术服务等现代航运服务业，对首次达到规模以上服务业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构建船舶研发、制造、标准制定、交易等全链条服务体系。（牵头单位：市发改委、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相关县区园区）
四、加大要素保障
13.加强人才用工保障。将船舶新能源技术、智慧港口运营、新能源燃料应用等领域人才纳入市级紧缺人才引进目录。紧扣产业链布局人才链，进一步优化人才、用工投入保障机制，推动形成产业集聚人才、用工支撑产业的良性循环。对引进的国家级双创领军人才，3年内给予100万元生活补贴，对创业人才给予20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支持。（牵头单位：市委人才局、市人社局）
14.推动产学研合作。加大高校与培训机构合作，引导我市高校开设船舶、航运等领域专业课程，鼓励加快专业人才培养。对全职引进的“两院”院士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或相当于相同层次的顶尖人才，给予200万元安家补贴(分三年发放)。对新建备案院士工作站，给予100万元建站资助，对新增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给予设站单位不少于30万元建站补贴。（牵头单位：市委人才工作局、市教体局，配合单位：各高等院校、相关县区园区）
15.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绿色船舶贷”“新能源设备贷”等专项产品，对企业获得1年期及以上的新开工项目及新型技术改造项目贷款，按照同期贷款银行市场报价利率40%给予贴息，最高200万元；对期限在2年期及以上的设备融资租赁业务，按实际支付融资租赁租息的40%给予贴息，单个项目贴息期不超过2年，最高100万元。（牵头单位：市发改委、市工信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相关县区园区）
16.发挥基金引导作用。推动设立新能源船舶及装备制造产业基金，以股权方式给予项目资金支持。对投资新能源船舶制造、新能源船舶核心部件制造、新能源船舶智能化、高端制造新材料、新型基础设施等各类企业和项目发展的基金机构，并持有股权满两年的，按投资总额的3%给予奖励，每投资一家企业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每只基金每年累计奖励不超过1000万元。（牵头单位：市投促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相关县区园区）
[bookmark: _GoBack]本政策适用的新能源船舶是指，主推进动力为甲醇单一燃料、氢燃料、纯电池(不含铅酸电池)、氨燃料、液化天然气单一燃料及燃油替代率80%以上的混合动力船舶。上述奖补政策，市、县区（园区）分别按50%比例承担。
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止，企业获得市级政策奖补的同一项目不重复享受，具体标准按有关实施细则执行。实施期间如国家、省出台新规定，则按新规定执行。本政策由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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